附件2
思茅区林下种植告知承诺书

为合理开发和保护森林资源，提高林下资源综合利用效益，林下种植项目坚持生态优先、保护优先、保育结合、可持续发展。实施林下种植项目须知如下：
	告知内容
	一、林下种植项目申请备案提交的个人、企业信息和材料真实有效。

二、林下种植活动禁止以下情形发生：

1.在禁止利用的林地上开展林下种植；

２.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地用途；

３.未经批准擅自采伐、采挖林木，以及围剥树皮、投毒等破坏林木的行为；

４.限制利用林地内实施全面整地；

５.对项目区内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，或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迁移、散布和繁衍造成严重影响；

６.占用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（生境）；

７.种植国家公布的《外来物种有害生物名录》范围内的物种；

８.生产过程中禁止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；
9.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
	承诺事项
	已知晓《思茅区林下种植林地利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，并承诺将在开展林下种植活动中自觉遵守上述规定。若有违反上述规定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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